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19-057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为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控股”）

的控股股东发生变更：中建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信”）通过受

让上海万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融”）持有的精工控股 10%股

权，成为精工控股的控股股东。 

 精工控股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 36.74%的股份未变，公

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金良顺先生变更为方朝阳先生。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精工控股拟以协议转让、

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总计不超过总股本的 7.2%。 

一、权益变动主要情况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精工控股的通知，精工控股股东之一——中建信与精工控

股另一股东——上海万融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中建信受让上海万融持有精工

控股 10%股权。受让后中建信持有精工控股的股权为 54.10%，成为精工控股的控

股股东。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近日，精功集团董事会、股东会讨论同意精功集团向法院申请司法重整。在

此情况下，上海万融提出拟退出所持有的精工控股股权，中建信同意受让该部分

股权。 

本次精工控股股权结构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精工控股，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金良顺先生变更为方朝阳先生。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方：上海万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受让方：中建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协议标的：上海万融持有的精工控股 10%的股权 

4、协议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盖章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之日

起生效。 

三、交易涉及的后续事项。 

1、本次精工控股股权结构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精工控

股，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金良顺先生变更为方朝阳先生。本次精工控股股权结构变

动后，不会涉及公司的组织及管理层架构调整，公司仍保持独立运营。 

2、精工控股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本次《股权

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票，

使持股比例降至 30%以下，以避免触发全面要约收购。 

为此，精工控股已与浙江金昌启亚控股有限公司等投资人进行洽谈，拟以协

议转让、大宗交易等方式转让所持精工钢构股份，减持比例总计不超过 7.2%。

目前精工控股已与浙江金昌启亚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杭州尚亚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并将于协议签署之日起 3日内收取 1000

万元定金（详见临时公告，编号 2019-058）。 

四、风险提示。 

1、精工控股虽然已与相关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将于 3 日内收取定金，

但合同的履行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2、若精工控股未能在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30日内减持至 30%

或者 30%以下，收购人将按相关法规要求履行全面要约义务或者恢复原状。 

3、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权益变动后续的进展情况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本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本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5 日 


